
山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


　　 晋政办函〔２０２４〕１４５号

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报废

更新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,省各有关单位:

«山西省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报废更新工作方案»已经省人民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１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

山西省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

报废更新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动大规

模设备更新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决策部署,加快推进国三及以下

标准营运类柴油货车淘汰更新,提前淘汰更新国四标准营运类柴

油货车,有序推广新能源、甲醇、燃气营运货车,结合我省实际,制

定本方案.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尊重车辆所有人意愿前提下,我省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

运类柴油货车于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前完成报废工作,于１２月３１

日前完成更新.按照«山西省落实‹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›

实施方案»(晋政发〔２０２４〕７号)要求,有序开展我省国四排放标准

营运类柴油货车报废更新工作.

二、主要任务

(一)精准核定报废清单

省交通厅会同省公安厅、省生态环境厅初筛、汇总、比对２０２４

年７月３０日(含)前在本省完成注册登记或提档过户的国四及以

下营运柴油货车,形成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报废初步清单;各市交

通运输部门会同公安、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筛查、汇总、比对同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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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的车辆,形成本市最终报废清单,并对清单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负责.(各市政府负责,省、市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公安、生态环境部

门配合)

(二)严格按节点要求开展工作

各市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公安、生态环境部门逐一核实列入报

废清单的车辆,向车辆所有人进行解释宣传,车辆所有人自愿填写

«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承诺书»(见附件

１).所有车辆核实完成后,由市级交通运输部门填写«国三及以下

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完成确认书»(见附件２),会同公

安、生态环境部门审核确认,加盖市政府公章报省交通厅,同步报

送承诺书复印件,随后即可开展国四排放标准营运类柴油货车报

废更新工作.各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报废工作于

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前完成.(各市政府负责,省市交通运输、公

安、生态环境部门按职责分工配合)

(三)提升拆解能力和服务保障

全面提升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拆解和服务保障能力,落实拆

解企业主动上门回收达到报废标准车辆、为提前报废车主提供上

门拖移等便捷服务制度,提高车辆所有人主动规范报废车辆积极

性.强化机动车报废拆解行业监管,建立车辆拆解在线监督核查

机制,加快实现车辆拆解过程影像化管理,确保车辆拆解可认定、

可追溯、可核查.对有违反«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»规定行为

的企业,依法依规予以处罚.(各市政府负责,省市商务、公安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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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部门按职责分工配合)

(四)落实车辆报废更新政策

符合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在１２月３１日前向其所在地市级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,填写«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

申请表»(见附件３),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:

１申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补贴资金的,提交«报废机动车回

收证明»«机动车注销证明»«道路运输证»(或«道路运输证»注销证

明),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.

２申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,提交报废车辆的

«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»«机动车注销证明»«道路运输证»(或«道路

运输证»注销证明),新购置车辆的«机动车行驶证»«道路运输证»,

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.

３申请新购置车辆补贴资金的,提交«机动车行驶证»«道路

运输证»,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.

市级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公安、生态环境、商务、审批服务管理

等部门及时严格审核报废车辆、新购置符合条件的车辆相关证明

材料,及时汇总符合条件的申请信息,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资金拨

付申请,财政部门按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规定及时拨付资金.鼓励

通过政务便民系统等开展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报、审核

等工作.(各市政府负责,市级交通运输、公安、生态环境、财政、商

务、审批服务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配合)

三、职责分工

—４—



(一)市级政府:作为本地区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的责

任主体,负责组织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,加快推动报废更新工

作;负责督导相关部门建立补贴申报、审核和发放“一站式”服务窗

口,督导相关部门做好申请补贴车辆信息核对、补贴标准认定、资

金发放和使用监管工作等.

(二)交通运输部门:负责会同生态环境、公安部门确定老旧营

运类柴油货车报废清单;负责会同公安、生态环境、商务部门做好

申请补贴车辆信息核对;负责会同审批服务管理部门完成道路运

输证注销或配发等.

(三)公安部门:负责依法依规办理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注销

登记,监督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办理安全技术检验和拆解工作;负

责配合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部门查询国三及以下和国四排放标准

柴油货车数据;负责配合交通运输、商务等部门做好申请补贴车辆

信息核对等.

(四)生态环境部门:负责明确全省环境污染防治重点区域,会

同交通运输、公安部门加强区域内的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排放联

合执法监管力度.

(五)财政部门:负责落实好国家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报废更

新补贴政策;负责筹措落实并按报废工作进度的资金需求拨付预

算资金等.

(六)发展改革部门:负责发挥统筹协调作用,会同财政部门做

好资金筹措分配工作.

—５—



(七)商务部门:负责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监督管理,

及时公布有经营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单,做好申请

资金补助信息中«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»核对工作;指导报废机动

车回收拆解企业依法依规发放«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»等.

(八)审批服务管理部门:负责配合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及时完

成«道路运输证»注销或配发工作.

四、保障措施

各市政府要充分认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要意义,加强

组织领导、健全工作机制,细化任务分工、完善政策措施,健全责任

体系、强化督导落实.各市、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途径,鼓

励引导广大道路货运经营业户主动报废更新老旧营运柴油货车,

鼓励大型货运企业、国有企业等率先报废更新;要提前研判稳定风

险,科学制定应急预案,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和力度.各市交通运输

部门要与相关部门建立定期沟通协调机制,每月５日前向省交通

厅报送工作进展情况,并抄送省财政厅.

附件:１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承诺书

２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完成确认书

３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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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

报废更新承诺书

本人(单位) ,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为 ,为 老 旧 营 运 柴 油 货 车 (车 辆 号 码

,车辆识别代号 ,道路运输证号

,车 辆 类 型 ,注 册 登 记 日 期

)的注册登记所有人.现承诺如下:

在充分了解本次老旧营运淘汰更新补贴政策后,本人(单位)

(是或否)主动愿意提前报废上述车辆.

特此承诺.

承诺人(单位):　　　　

２０２４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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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

报废更新完成确认书

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共计

辆,截至 月 日,经核实确认,已全部完

成报废更新.

特此确认.

市人民政府(盖章)

２０２４年　月　日　

—８—



附件 3

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
编号：

申请资金类型
□仅报废营运柴油货车 □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
□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

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
所有人身份证号码或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所有人地址 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名称（须填写全称）

开户银行账号

报废营运柴油货车基本情况

总数（辆）

序号
车辆
号码

车辆识
别代号

道路运
输证号

型号
车辆
类型

排放
阶段

注册登
记日期

注销证明
（编号）

注销
日期

实际使
用年限

1

2 ……

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

总数（辆）

序号
车牌
号码

车辆识别
代号

道路运
输证号

品牌
型号

车辆类型 排放阶段
新能源
类型

注册登记
日期

1

2 ……

资金
构成

申请资金类型 补贴标准 数量（辆） 申请资金（元）

……

申请资金合计（元）

本人（单位）承诺所填内容真实有效，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申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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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门审核意见:

经审核，同意按规定给予补贴。

经办人(签章): 交通运输部门(盖章)

年 月 日

公安部门审核意见:

经审核，同意按规定给予补贴。

经办人(签章): 公安部门(盖章)

年 月 日

生态环境部门审核意见:

经审核，同意按规定给予补贴。

经办人(签章): 生态环境部门(盖章)

年 月 日

商务部门审核意见:

经审核，同意按规定给予补贴。

经办人(签章): 商务部门(盖章)

年 月 日

财政部门审核意见:

经审核，同意按规定给予补贴。

经办人(签章): 财政部门(盖章)

年 月 日

注：1.此表一式 5 份，交通运输、公安、生态环境、商务、财政部门各留存 1 份。

2.其中，编号由交通运输部门编制，由地区名称、年代代码（申请年）和 6 位数字流水

号组成，如太原（2024）000001；报废车辆和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按有关证书及实际

情况填写；车辆类型请填写中型或重型；实际使用年限请填写不足 11 年、满 11 年不

足 13 年、满 13 年不足 14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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